
 

 

根据《上海市标准化条例》、《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

（试行）》（国家标准委公告 2016年第 2号），结合上海市标准化工作

实际，我局编制了《上海市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编制必要性 

当前，国际经济科技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步伐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技术标准作为一种产

业技术政策，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作

用越发突出，迫切需要构建贴近产业和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标准创新

服务平台。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建

设标准创新研究基地。2016年3月和2017年5月，国家标准委分别出台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0年）》，全面推进创新基地建设工作，在促

进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国际化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上海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已迈入全球城市前列，形成了一批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一批成果实现全球“首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对技

术标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021年5月，我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上海市优势产业标准化市场需求，提出“创新基地+创新中心”



 

的“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模式，明确了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的

布局以国际性、先进性和实效性为主要导向，并正式启动上海市新型

标准化技术组织试点建设。2022年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

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一批市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标准

化创新中心等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持续完善标准化工作体系”。近

两年，我局遴选确定了两批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试点项目共11项（创

新基地5项，创新中心6项），经过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成

效。两批试点工作实践也再次印证了及时制定和出台《办法》有着现

实的需要。 

一是推动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发展壮大的需要。 

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快速响应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标准需求，

由市场主体自愿建立的，促进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的标准化服务平台。通过制定《办法》，有利于鼓励上海市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或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荐本行业或本区具

备相应条件的单位申请筹建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发展壮大新型标准

化技术组织，推动上海市重点产业标准化水平提升，促进科技创新成

果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二是规范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筹建运行的需要。 

我局鼓励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结合所属产业领域特点，在筹建和

运行机制等方面充分创新，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但仍有必要制定《办

法》，对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筹建和运行进行指导，确保新型标准

化技术组织的筹建和运行保持正轨。《办法》的制定实施将有利于进



 

一步明确运行原则，严格申报条件和程序，确定评估和验收要求，提

出建设重点任务，规范管理与考核。从制度上为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

立好规矩，规范、引导和监督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发展，为新型标准

化技术组织平台作用的发挥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推广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实践成果的需要。 

自开展试点建设以来，各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根据各自资源禀赋

和特色优势，积极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如在工作机制方面，建立了成员单位间多维度、多层级合作机制，推

进与其他相关创新平台共建共享，推动标准化资源由“独立运作”向

“资源共享”转变，推动标准化工作模式由“各自为战”到“集体作

战”创新，成功打通领域内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和标准链。新型

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实践成果需要通过制定《办法》加以固化并进一步

完善。 

二、编制依据 

《办法》依据以下文件编制： 

1.上海市标准化条例 

2.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三、编制及征求意见情况 

2021年 10月，结合我局“市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政策研究”课

题，在调研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及安徽省、江苏省和山西省技术标

准创新基地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上海市实际，起草形成《上海市

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初稿）》。 



 

2021年 11月，我局根据“市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政策研究”课

题验收专家意见，对《上海市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初稿）》

进行修改完善。 

2023 年 6 月，我局根据两年来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筹建经验，

对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申报、考核评估和验收等程序进行精简、优化，

形成《上海市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7 月，我局邀请具有代表性的 4 家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

承担单位和推荐单位代表，召开了《办法》意见征求会，重点从操作

层面对《办法》提出相关意见。会后，我局对会上意见进行研究，对

《上海市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

善。 

四、主要内容 

目前，《办法》共分六章三十一条，主要包括：总则、管理机构

与职责、筹建、运行、管理与考核以及附则。 

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办法》目的和依据以及新型标准化

技术组织职责定位、分类和运行原则。 

第二章（管理机构与职责），主要明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区人民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单位以及管

理办公室职责。 

第三章（筹建），主要明确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申报条件、申报

程序、中期评估和验收的规定。 

第四章（运行），主要明确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组织管理要求以



 

及服务创新和产业发展、标准研制、标准化人才培养、国际标准化、

标准宣贯和标准化科普等重点任务。 

第五章（管理与考核），主要明确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命名、

年度考核等规定。 

第六章（附则），主要明确解释权和规定实施日期。 

五、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